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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数额遭涂改的收条
八年九次审理终获胜诉
□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 孙爱文

事隔多年

追讨高额欠款

那是 2005 年 3 月的一天， 一

对风尘仆仆的夫妇来到我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 经过自我介绍， 我得知

妻子叫张素娟， 他们随后拿出一纸

2003 年生效的终审判决书 ， 说着

说着便声泪俱下。

这是一张被篡改的收条引出的

五年官司， 单诉讼鉴定等费用就已

经耗去了巨资， 两人此时已是心力

交瘁， 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

上， 哭着求我为他们讨回公道。

事情还得从更早之前的 1998

年说起， 那年 7 月 20 日下午， 张

素娟突然收到法院送达的一纸诉

状， 同时列为被告的还有单位负责

人蒋云山。

原来 ， 1994 年底时 ， 张素娟

在单位担任仓库保管员， 该单位与

这起诉讼中的原告胡勇强有供货关

系， 由于早年人们法律意识淡薄，

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 而是

口头约定先付钱给胡勇强， 胡勇强

收到钱时打下欠条， 随后由他提供

黑瓜籽， 单位收到货时再写收条。

结算时， 双方各凭欠条和收条， 做

到银货两讫。 正是由于业务清算所

需， 张素娟作为仓库报关员给胡勇

强写了一份收货单。

不期四年之后， 胡勇强却将收

条篡改， 撕去右上角， 把收条中的

“90 件” 黑瓜籽改成 “190 件”。 同

时遭到篡改的还有单位负责人蒋云

山所写的收条 ， 其收条中的 “84

件” 赫然变成了 “784 件”。

如此一来， 该单位支付给胡勇

强的黑瓜籽货款， 远远少于收条显

示收到的黑瓜籽数量。 于是胡勇强

便将两张收条的书写人都告到了法

院， 要求支付剩余的货款 30 多万

元。

两次鉴定

结果非常不利

这起莫名的官司终于开庭了，

张素娟当庭说明了事实情况， 即她

确实写过这张收条， 但原先的收货

数是 “90 件”， 胡勇强提交给法院

的收条中， “190 件” 由她当初写

的 “90 件” 和胡勇强事后补写的

“1” 组成。

但胡勇强坚称， 这张收条上的

数字始终都是 “190 件”， 自己并

未作假。

1998 年 8 月 ， 法院委托地区

公安处对收条进行了鉴定， 其结论

为 ： 黑瓜籽 190 件字迹中的 “1”

与 “90” 是同时书写形成的， 不是

后来添加的。

同年 9 月， 该地区公安处报省

公安厅进行复核， 结论仍为该笔迹

是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人书写而成

的， 蒋云山收条的笔迹鉴定结论亦

是如此。

面对如此结论， 张素娟欲哭无

泪， 她实在搞不明白， 法律和科学

怎会与事实相背离得如此之远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黑瓜

籽的数量应依据鉴定结论予以认

定， 判令作为单位负责人的蒋云山

向胡勇强支付黑瓜籽货款 348205

元及相应的利息。

宣判后， 蒋云山不服， 提出上

诉。

1 年后， 二审法院以原判认定

事实不清， 且违反法定程序， 撤销

了该一审判决， 并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

案情一波三折

发回重审后， 原一审法院将张

素娟和蒋云山的案子分做两案分别

审理， 2000 年 3 月 31 日， 原审法

院再次做出一审判决， 仍旧判令蒋

云 山 向 原 告 返 还 黑 瓜 籽 货 款

348205 元及利息 。 宣判后两被告

仍旧不服， 再一次提出上诉。

2000 年 12 月 26 日 ， 二审法

院再次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 确认

主体不当为由， 撤销该一审判决，

将案件再一次发回重审。

该案经过第三次一审后， 除仍

旧确认收条有效外， 改变了之前一

直要求蒋云山作为单位负责人独自

承担责任的认定， 判决张素娟和蒋

云山均应承担义务， 二被告互相负

连带责任 。 张素娟和蒋云山均不

服， 再次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 于 2003 年

4 月下达终审判决， 判令张素娟和

蒋云山各向胡勇强支付 48070 元及

利息， 两人负连带责任。

经历了五年诉讼、 六次审理，

法院两次发回重审， 本案终于尘埃

落定。

从法律程序上来看， 随着终审

判决的做出， 张素娟和蒋云山的诉

讼之路也几乎走到了尽头。 因为法

律虽然规定了重审的机制， 但作为

律师我知道， 要想启动重审程序绝

非易事。

但对于张素娟和蒋云山来说，

在经历了五年诉讼之后得到的竟是

如此结果， 他们怎么也没有办法信

服， 张素娟到处托人打听， 最终在

丈夫的陪伴下找到了我， 请我替她

讨个公道。

细察案情

发现关键鉴定

听完张素娟对该案诉讼经过的

介绍 ， 我接过他们带来的诉讼材

料 ， 发现本案的情况的确十分特

殊。 因为和厚厚的一叠判决相比，

本案的材料基本就是薄薄的一张

纸———那两份关键的收条。 而我注

意到 ， 本案中其实还有第三次鉴

定， 而这次鉴定的结果， 几乎推翻

了原先两次鉴定的结论。

通过细察案情， 结合张素娟的

讲述， 我认为本案判决的确可能存

在错误。

经过仔细审查证据和相关事

实 ， 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申

请。

我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在

于， 收条中的 “1” 和 “7” 是不是

事后填加的， 以及是何人何时填加

的。

纵观全案， 能够证明购销黑瓜

籽数量的主要证据是三级公安部门

对收条上的 “1” 和 “7” 的鉴定结

论， 省市两级公安部门鉴定提出了

肯定性意见， 认为收条上的字迹是

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人书写而成。

而 公 安 部 的 检 验 意 见 为 ：

1.784 件中的 “7” 字字迹上部分有

明显重描现象； 2.190 件中的 “1”

字字迹与其他字迹没有检出明显差

异； 3.上述两检材中 “7” “1” 字

迹笔划少， 且无相应对照样本， 故

无法确定书写时间。

从以上三级公安部门的鉴定结

论看， 公安部的鉴定结论与省市两

级鉴定结论不一致。 公安部的鉴定

结论， 对 “1” 是否事后填加的问

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 但明确说明

无法确定书写时间。 可是两审法院

判决均以省市两级的鉴定结论作为

定案的证据， 却在判决中称 “有三

级公安部门的科学技术鉴定结论证

实”， 规避了公安部的鉴定结论 ，

与事实不符。

职务行为

成为免责关键

在抗诉申请中我提出， 两审法

院认定该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存

在错误。

本案申诉人张素娟为单位的保

管员， 这有该单位工资发放表及单

位收货明细表经手人签名佐证。

1994 年 3 月 25 日， 张素娟收

到胡勇强的黑瓜籽后向其出具收

条， 其实质是履行职责， 是一种职

务行为。 在 1998 年 8 月 13 日法院

开庭审理时， 胡勇强也举证： “这

是 1994 年 3 月 25 日由被告仓库保

管员给原告打的收条， 是张素娟写

的”。 因此， 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

应由张素娟所在的单位承担。 本案

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应认定为张

素娟所在的单位， 而两审法院以收

条上有张素娟个人签名， 并无单位

任何签章为由将张素娟列为被告，

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我还指出， 两审法院就同一种

类案件分开审理， 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 省高院就

同样的证据， 在当事人第一次上诉

后， 以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 且违

反法定程序” 为由发还重审， 而在

当事人第二次上诉后， 却以 “原判

认定事实不清， 确认主体不当” 发

还重审， 并附函 “一， 本案两张收

条 ， 两个单独的诉 ， 合并审判不

当。 你院应当将两个诉按标的交有

管辖权的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 审

理要参考鉴定结论 、 履行事实酌

定。”

然而本案发生购销业务的是单

位， 而张素娟只作为单位的保管员

代收货物， 两个纠纷属同一事实同

一种类， 相同的案由， 合并审理并

无不当。 在蒋云山第二次上诉后，

二审法院提出将该案分解为两个独

立的诉重新审理 ， 不符合法定条

件， 属于无法可依。

理由充分

检方提出抗诉

最后我着重指出， 本案发生购

销业务的时间是 1994 年 3 月 25 日，

胡勇强在 1994 年至 1998 年长达四年

的时间里， 未向张素娟主张过权利。

且本案无诉讼时效中断、 延长的法定

事由， 而终审法院认定本案不超过诉

讼时效，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 我还提到关于法官回避的

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 任何参与审理本案的法官， 都不

能在以后的发回重审或变更管辖后因

上诉而进行的二审程序中再次参加本

案的审判。 然后， 本案审理过程中，

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多次参与本案的

审判活动， 这种行为直接影响了案件

审判程序的公正性。

在收到我递交的申诉书后不久，

就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由于抗诉申请

的理由非常充分， 省检察院经过仔细

研究 ， 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抗

诉。

抗诉书认为， 原判决认定事实错

误、 认定主体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

且程序违法， 充分肯定了代理意见，

并提出该案时效已过。

检察院的抗诉书如一丝清风， 使

当事人多年奔走的努力得到些许慰

藉。

再审判决

终于峰回路转

2006 年 4 月 ， 法院再审判决终

于下达， 判决驳回原告胡勇强请求蒋

云山偿还黑瓜籽 784 件货款及利息，

以及要求蒋云山和张素娟偿还黑瓜籽

190 件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至此， 这起案件峰回路转， 而这

已经是事件发生 12 年以后了。

做为一个律师， 守护正义和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的天然职

责， 每每和当事人一起奔走时， 总是

感觉个人的渺小， 但是， 回顾这起多

年之前的案例， 我们始终坚信， 正义

从来不会缺席！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1994 年书写的收条， 却在 1998 年引发一场诉讼， 8 年后的

2006 年， 这起案件才最终尘埃落定。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某单位在收购瓜籽时， 给供货人写了收

条。 不料原本的 “90 件” 被改成了 “190 件”， “84 件” 更是变

成了 “784 件”。 供货人据此到法院起诉， 要求支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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